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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2年4月份的全球金融服务监管主要包括几个重要事项：

监督方法方面，国际清算银行发表了一篇关于评估银行保险可持续性的监管
实践的论文, 介绍了一系列有关商业模型分析的监管实践；欧洲央行更新了其
阐述在监管银行时如何行使选择权和自由裁量权的政策，阐明了欧洲央行如
何行使由最近欧盟银行业规则变化带来的选择和自由裁量权，以确保适用于
银行的规则得到一致和透明的执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在进行专题审查后
发布了一份报告（TR22/1），报告侧重于清盘期间的流动性需求、集团内部
依赖性和清盘触发因素；印度储备银行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列出了与流动
性措施、监管以及支付和结算系统的发展和监管政策措施。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PBOC）公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
银行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新规定以“查处分离”为核心，进一步细化行政
处罚过程中案件管辖、立案、调查、审理、审议、陈述申辩和听证、决定等
程序，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关于2022年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工作的
通知》，明确了全年工作目标，在总量方面，银行业继续实现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增速、户数“两增”；香港金管局（HKMA）发出通函通知认定机构，

《2022年银行业（资本）（修订）规则》已刊登宪报，将引入三种层级不同的风
险敏感性的方法来设定银行股权投资基金。

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方面，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全面系统地规定了期货市
场和衍生品市场各项基础制度；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关于2022年
银行业保险业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通知》,《通知》从确保涉农金
融投入稳定增长、优化涉农金融供给体制机制、聚焦服务乡村振兴重点领域等方
面提出具体举措；香港保监局发布了一套补充《集团监管指引》模块C（集团资
本充足率）对指定保险控股公司的指引的解释说明。这套解释说明阐述了香港保
监局对《保险（集团资本）规则》某些条例在不同集团机构运转方式的看法，并
着重于通过参考说明性示例来移除重复计算。

执行方面，中国证监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2022年私募基金与区域性股
权市场监管、打非与清整等重点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
督导小组公布香港碳市场机会的初步可行性评估，并提出下一步措施以支援香港
发展为区域性碳交易中心；欧洲证监局发布了一份新闻稿，总结了其与国家主管
部门（NCAs）合作对公司债务和房地产基金流动性风险进行监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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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2022年银行业保险业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通知— 银保监办
（2022）35号
监管机构：中国银保监会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中国银保监会会发出《关于2022年银行业保险业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通知》。《通知》
从确保涉农金融投入稳定增长、优化涉农金融供给体制机制、聚焦服务乡村振兴重点领域等方面提出具
体举措。其中，《通知》要求政策性银行结合自身职能定位，强化对农业产业发展、农业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的信贷支持，加大转贷款支持乡村振兴力度；大中型商业银行加大首贷户拓展力度，更多为此前未
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将自身县域存贷比提升至合理水平；农村中小银行机构等地方法
人银行机构不断增强乡村振兴服务能力和公司治理水平，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稳妥化解风险，完善省
联社治理机制，推进村镇银行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金融稳定法》草
案征求意见稿包括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化解、金融风险处置等章节。草案旨在建立健全高效权威、
协调有力的金融稳定工作机制，进一步压实金融机构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主体责任；加强金融
风险防范和早期纠正，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处置机制，明确处置资金来源和
使用安排，完善处置措施工具，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强化对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等。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2022年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银发（2022）74号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做好2022年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意见》从全力
做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金融服务、加大现代农业基础支撑金融资源投入、强化对乡村产业可
持续发展的金融支持、稳步提高乡村建设金融服务水平等方面作出部署。其中，《意见》指出，做好
农产品跨境贸易和农业社会化金融服务。鼓励农业进出口企业在农产品跨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
算。按照市场化原则，支持有实力有意愿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同时，《意见》明确，强化货币政
策工具支持。优化存款准备金政策框架，执行好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引导机构法人在县域、业
务在县域、资金主要用于乡村振兴的地方法人银行释放更多资金投入乡村振兴领域。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修改部分行政许可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
见的公告
监管机构：中国银保监会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中国银保监会就《关于修改部分行政许可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决定》对
《中国银保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
项实施办法》《中国银保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相关条款进行修改，主要修改事项包
括：缩减银行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批范围，优化相关任职资格条件，优化银行发行债券审批的范围和
机制，以及依据中外一致原则修改部分条款等。

证监会关于修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的决定—证监会令【第196号】
监管机构： 中国证监会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的决定》。《决定》对《办法》修
改的总体思路是在不改变沪深主板实施股票发行核准制的基础上，为统一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关于
发行人成立满3年的规则适用，对《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进行修改。《办法》修改后总体架构不变，仍
分为总则、发行条件、发行程序、信息披露、监管和处罚、附则6章，共59条，修改内容为，将第九
条第一款修改为：“发行人自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持续经营时间应当在3年以上。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度 马来西亚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govermentDetail.html?docId=1045640&itemId=861&generaltype=1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525742/index.html
http://www.pbc.gov.cn/zhengwugongkai/4081330/4081344/4081395/4081686/4519986/index.html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45123&itemId=925&generaltype=0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3/c2322375/cont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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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期货和衍生品法》
监管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NPC）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
品法》。《期货和衍生品法》全面系统地规定了期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各项基础制度。其完善了对衍生
品交易的监管；对相关合约概念予以完善；明确境外机构在境内市场营销活动的管理规则。《期货和衍
生品法》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借鉴国际有益做法基础上，做出一系列制度安排。具体为，一是重点规范期
货市场，兼顾衍生品市场。二是在总结提炼既有经验的基础上，为改革创新预留空间。三是发挥期货市
场功能，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四是加强市场风险防控，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五是构建交易者保护体
系，加大普通交易者保护力度。六是对标国际最佳实践，构建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中国证监会发布基金类行政许可审核工作指引1号
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中国证监会（CSRC）发布第1号基金类行政许可审核工作指引。为进一步强化新设基金管理公司总经
理、督察长的胜任能力，新设基金管理公司拟任总经理、督察长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 新设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督察长，需具备一定的公募基金管理经验或证券资产管理经验，且至少
1人有公募基金管理从业经历，其中督察长需具备一定的公募基金管理（或证券资产管理）合规风
控管理经验；

• 拟任总经理需具备5年以上的公募基金管理经验或证券资产管理经验，且应符合规定的5项条件之一。

中国证监会发布《证券期货业数据模型 第4部分:基金公司逻辑模型》等4项金融行业标准—证监会公
告（2022）30号
监管机构： 中国证监会
业务类型：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中国证监会（CSRC）发出《证券期货业数据模型 第4部分：基金公司逻辑模型》、《碳金融产品》、
《面向老年人的证券期货业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设计规范》等4项金融行业标准。其中，《证券期货业
数据模型 第4部分：基金公司逻辑模型》标准给出基金公司逻辑模型梳理方法及形成的相关产出物，适
用于基金公司开展数据中心、数据仓库、大数据平台等数据归集建设中的逻辑模型梳理，有利于提高
数据交换效率，规范信息系统建设。《碳金融产品》明确了具体的碳金融产品实施要求，为金融机构
开发、实施碳金融产品提供指引，有利于有序发展各种碳金融产品，促进各界加深对碳金融的认识，
帮助机构识别、运用和管理碳金融产品，引导金融资源进入绿色领域，支持绿色低碳发展。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2022年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2）
37号
监管机构： 中国银保监会
业务类型：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中国银保监会发出《关于2022年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了全
年工作目标，在总量方面，银行业继续实现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户数“两增”。《通知》据此
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能；强化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小微企业的金融支
持，助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做实服务小微企业的专业机制，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等任务。《通知》
要求，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小微企业的中长期信贷投放，积极支持传统产业小微企业
在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绿色转型发展方面的中长期资金需求。同时，完善科技信贷和科技保险服务，
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鼓励银行与外部投资机构探索“贷款+外部直投”等服务小微科创企业的新模式。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度 马来西亚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204/162cfe3a6d6d493fb5c1660ba9a4c1c5.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877/c1029544/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2334725/content.shtml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govermentDetail.html?docId=1046200&itemId=861&general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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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修订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22）第3号
监管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
业务类型：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中国人民银行（PBOC）公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共
八章五十九条，与原规定相比，新规定以“查处分离”为核心，明确了执法部门、法律部门和行政处
罚委员会的职责分工，进一步细化行政处罚过程中案件管辖、立案、调查、审理、审议、陈述申辩和
听证、决定等程序；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增强了行政处罚工作的透
明度；注意加强行政处罚程序与其他法律程序的衔接，注重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人民银行修订执法检查程序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22）]第2号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中国人民银行（PBOC）公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执法检查程序规定》。修订后的《执法检查程序
规定》将非现场检查与现场检查并重，明确了非现场检查的方式和运用、电子数据的法律效力；进一
步规范执法检查程序、证据收集等；落实对行政执法活动的法制审核要求等。

中国人民银行 外汇局出台23条举措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
监管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业务类型： COVID-19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PBOC）、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印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
务的通知》，从支持受困主体纾困、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外贸出口发展三个方面，提出23条政策
举措。《通知》指出，要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行业、企业、人群等金融支持。对于受困人群，金融机构
要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延长贷款期限、延迟还本等方式予以支持，相关逾期贷款可以不作逾
期记录报送。《通知》明确，开展更高水平人民币结算便利化和企业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允许具有
贸易出口背景的国内外汇贷款结汇使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免收中小微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相关的银
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手续费。

中国证监会召开2022年私募基金与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管、打非与清整工作会议
监管机构： 中国证监会
业务类型：执行

中国证监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2022年私募基金与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管、打非与清整等重点工
作。一是完善私募基金监管规则，优化私募基金监管和服务，稳妥化解行业风险，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二是积极发挥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机制协调推动作用，进一步压降金交所数量，稳妥化解
存量风险；启动“伪金交所”专项整治工作。三是严厉打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紧盯新形势新动向，
加大涉非案件查处力度，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四是加强对区域性股权市场工作的指导、协调和
监督，深化各类创新试点工作。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度 马来西亚

http://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144957/4532497/index.html
http://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144957/4532504/index.html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533227/index.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2275357/cont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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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监局发表首份自身风险及偿付能力评估报告的主要观察结果
监管机构：香港保监局（IA）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香港保监局（IA）已在首份由保险公司拟备的“自身风险及偿付能力评估”报告中，就主要范畴发表
意见。香港保监局认为，保险公司在推行风险管理、管治及自身风险及偿付能力评估程序方面，普遍
取得良好进展。报告指出，保险公司应继续将企业风险管理以及自身风险和偿付能力评估框架嵌入并
整合到其企业风险文化中,而不应将其视为合规活动。

香港保监局宣布推出绿色可持续金融数据资料库
监管机构：香港保监局（IA）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香港保监局（IA）宣布，由绿色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成立的绿色可持续金融中心推出绿色可持
续金融数据资料库。它包含数据来源以协助气候风险管理和其他绿色可持续金融相关的分析和研究。
存储库中的数据源涵盖与气候相关的风险，气候情景，与气候相关的目标、行动和评估，碳风险，其
他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相关的事项以及宏观经济数据六个主要领域。

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公布香港碳市场机会的初步可行性评估，并提出下一步措施
监管机构：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Green and Sustainable Finance Cross-Agency 
Steering Group）
业务类型：执行

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Steering Group）公布了香港碳市场机遇的初步可行性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督导小组打算计划同步进行以下后续步骤，以支援香港发展为区域性碳交易中心：

• 发展香港成为国际优质资源碳市场，利用香港作为国际标准的拥护者、引导环球资金进入内地的推
动者和拥有稳定和成熟监管体系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 与有关当局和持分者合作，按照内地政策推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统一碳市场，以加强大湾区合作；

• 探索联系国际投资者与粤港澳大湾区统一碳市场以及全国碳排放交易权交易市场的机会；

• 加强与广州期货交易所在碳市场发展方面的合作，使香港成为内地的离岸风险管理中心。

香港保监局发布了一套对《集团监管指引》模块C（集团资本充足率）的解释说明
监管机构：香港保监局（IA）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香港保监局（IA）发布了一套补充《集团监管指引》模块C（集团资本充足率）对指定保险控股公司
的指引的解释说明。这套解释说明阐述了香港保监局对《保险（集团资本）规则》某些条例在不同集
团机构运转方式的看法，并着重于通过参考说明性示例来移除重复计算。这套解释说明包括在确定集
团最低资本要求，集团规定的资本要求以及合格集团资本资源和分配到对一级集团资本和二级集团资
本时对重复计算的处理。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度 马来西亚

https://www.ia.org.hk/en/legislative_framework/circulars/reg_matters/files/Cir_dd_28.3.2022.pdf
https://www.ia.org.hk/en/legislative_framework/circulars/reg_matters/files/Circular_01042022_GSF.pdf
https://www.ia.org.hk/en/infocenter/press_releases/files/CASG_WS3_Preliminary_Carbon_Feasibility_Assessment_English_30.3.2022.pdf
https://www.ia.org.hk/en/legislative_framework/circulars/reg_matters/files/Circular_1304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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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菲律宾

香港金管局在数字银行交易迅猛发展情况下对《银行营运守则》展开新一轮审查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业务类型：消费者保护

香港金管局（HKMA）行政长官 余伟文发表了一篇见解文章，阐述了香港金管局对数字银行交易迅猛
增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观察。展望未来，香港金管局参考《金融消费者保护高级原则》在数字银行
服务领域下的全球实施情况，与业界启动对《银行营运守则》的新一轮审查。此次审查旨在加强对数
字银行服务的消费者保护，其涵盖了信息披露、客户财务管理和纠纷处理等方面。

香港金管局修订《银行业（资本）规则》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香港金管局（HKMA）发出通函通知认定机构，《2022年银行业（资本）（修订）规则》已刊登宪报。
修订规则主要是：

• 执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银行对基金股权投资的资本要求》中的资本标准，引入三种层级不
同的风险敏感性的方法来设定银行股权投资基金的资本要求；

• 指定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为符合《银行业（资本）规则》下资本优惠待遇的国内公共部门实体；

• 引入其他小的修订，旨在明确《银行（资本）规则》下某些条文。

印度 马来西亚

https://www.hkma.gov.hk/eng/news-and-media/insight/2022/04/20220419/
https://www.hkma.gov.hk/media/eng/doc/key-information/guidelines-and-circular/2022/20220422e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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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和新加坡金管局开发原型监督分析平台
监管机构：国际清算银行（BIS）
业务类型：数据与技术

国际清算银行（BIS）创新中心新加坡中心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开发了一个集成监管数据和
分析的新原型平台。 该平台被称为 Project Ellipse，其成功展示了如何将监管和其他数据（如文章和
新闻）集成到一个平台中，以帮助监管机构识别个别银行和银行系统的潜在风险。

气候金融披露工作组发起了对建议的执行和使用的调查
监管机构：气候金融披露工作组（TCFD）
业务类型： 气候风险

气候金融披露工作组（TCFD）发起了一项关于气候金融披露工作组的执行和使用情况的调查。调查中
的问题旨在了解：

• 公司在过去五年中如何执行气候金融披露工作组的建议以及相关的挑战；

• 投资者和其他用户对气候金融披露的实用性和需要改进的看法。

国际清算银行发表了一篇关于评估银行保险可持续性的监管实践的论文
监管机构：国际清算银行（BIS）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国际清算银行（BIS）发表了一篇关于评估银行保险可持续性的监管实践的论文。本文介绍了一系列
有关商业模型分析的监管实践。商业模式分析是监管框架的关键组成部分，它使监管者能够及早发现
银行的漏洞并帮助确保其安全性和稳健性。它的目的是明确可能与当局寻求在其监督审查过程（SRP）
中引入商业模式分析相关的实践。

新加坡 菲律宾

金融稳定委员会公布2022工作计划
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FSB）
业务类型：执行

金融稳定委员会 （FSB） 已发布其 2022 年工作计划。重点工作领域和新举措，包括向 G20 印度尼西
亚主席国提供的主要成果，包括：

• 支持就当前金融稳定问题开展国际合作与协调；

• 增强非银行金融中介的弹性；

• 加强跨境支付；

• 在控制数字创新风险的同时利用其好处；

• 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

国际清算银行发布了金融稳定研究所关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见解文章
监管机构： 国际清算银行（BIS）
业务类型： 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金融稳定研究所关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普惠金融工具包的新工具？》的
见解文章。本文借鉴了对9家央行开展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和普惠金融的采访，以及国际清算银行和世界
银行正在进行的研究和政策工作。论文给出了央行工作时的具体例子并讨论了挑战、风险以及监管和
法律的影响。本文探讨了这一主题概述三个主要领域的研究成果：

• 普惠金融面临的现有阻碍可以通过引入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来解决；

•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设计特点被许多行政管辖区视为解决这些障碍的关键；

• 可预知的挑战，以及实施CBDC所需的法律和监管变化。

印度 马来西亚

https://www.bis.org/press/p220331.htm
https://selfserve.decipherinc.com/survey/selfserve/1f3a/220302#?
https://www.bis.org/fsi/publ/insights40.htm
https://www.fsb.org/2022/03/fsb-sets-out-2022-work-programme/
https://www.bis.org/fsi/publ/insights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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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菲律宾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发布关于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标准有效性和合规性状态的报告
监管机构：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发布关于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标准的有效性和合规性状态
的报告。该报告概述了全球打击洗钱、恐怖融资和扩散融资的努力状况。总体而言，反洗钱金融行动
特别工作组发现，各国通过起草和颁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更好地应对洗钱、恐怖主义和扩散融资，
在提高技术合规性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然而，许多国家在针对所面临的风险采取有效行动方面仍
面临重大挑战。

国际清算银行发布题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论文
监管机构：国际清算银行（BIS）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题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论文。本文首先讨论了新
兴市场经济体央行参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主要动机，重点讨论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零售的基本原理。
第二部分回顾了央行对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零售的主要担忧，包括数据隐私和数据治理。第三部分讨
论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零售的设计选择，以促进央行的目标，同时解决潜在的问题。第四部分讨论了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跨界使用带来的影响和与之相关的设计考量。

气候行动财政部长联盟发布关于通过经济和财政政策与实践推动气候行动的报告
监管机构：气候行动财政部长联盟（CFMCA）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气候行动财政部长联盟（CFMCA）发布了一份关于通过经济和财政政策与实践推动气候行动的报告。
该部门认识到财政部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原因和影响方面的关键作用。本报告强调了财政部采取有力
行动的的重要性以及不作为的潜在后果。它概述了帮助财政部长在气候变化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五个方
面：宏观经济建模、以气候为依据的财政风险评估、环境保护预算、公共投资和资产评估以及环境保
护的公共采购。

印度 马来西亚

https://www.fatf-gafi.org/publications/fatfgeneral/documents/effectiveness-compliance-standards.html
https://www.bis.org/publ/bppdf/bispap123.htm
https://www.financeministersforclimate.org/sites/cape/files/inline-files/Driving%20Climate%20Action%20through%20Economic%20and%20Fiscal%20Policy%20and%20Practi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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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存款保险机构就大型金融机构气候金融风险管理条例声明征求意见
监管机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就提供一个安全稳健管理气候金融风险敞口的高层次框架的草案条例
征求公众意见。该草案条例的制定是为了支持大型金融机构当前考虑气候金融风险管理核心方面作出
的努力。该草案规则将帮助金融机构管理层在考虑将气候金融风险纳入其机构的风险管理框架时，在
解决核心方面取得进展。

美国保监会采用保险公司气候风险披露新标准
监管机构：美国保监会（NAIC）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美国保监会（NAIC）宣布美国保监会气候风险和弹性工作组以及采用了新标准，要求保险公司按照气
候金融披露工作组要求报告气候相关风险。气候金融披露工作组的标准是气候风险披露的国际基准，
这将帮助保险监管机构和公众更好地了解全球规模最大的美国保险市场面临的气候相关风险。工作组
确定，在确立新标准的其他优势中，实施与气候金融披露工作组一致的披露框架将提高保险公司管理
与气候相关风险和机会做法的透明度，并纳入国际最佳做法。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发布关于农村社区面临金融挑战的报告
监管机构：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
业务类型：消费者保护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人在农村社区所面临的金融挑战的报告。该报
告强调这些社区中的许多人缺乏接触到实体银行分行的机会，他们更倾向于从非银行机构中申请信
贷资金，而且受到医疗账单的严重影响。本报告概述了农村人民和社区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其主要
发现包括：

• 美国农村人口依赖实体银行分行和小型银行；

• 美国农村人口极少拥有信用记录，更有可能使用非银行信贷，从而导致农村消费者为信贷支付
更多的费用；

• 未支付的医疗费用正在影响获得信贷、住房和就业的机会。

新加坡 菲律宾
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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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马来西亚

https://www.fdic.gov/news/press-releases/2022/pr22027.html
https://content.naic.org/article/us-insurance-commissioners-endorse-internationally-recognized-climate-risk-disclosure-standard
https://www.consumerfinance.gov/about-us/newsroom/cfpb-releases-report-on-financial-challenges-facing-rural-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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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发布其 2022/23 年业务计划和 2022 年至 2025 年策略
监管机构：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已发布其 2022/23 年业务计划和 2022 年至 2025 年策略。该业务计划详
细说明了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将在未来 12 个月内开展的工作，旨在帮助兑现其三年策略中的承诺以及
如何衡量其进展。该策略列出了监管机构对未来三年金融服务的期望，并解释了 FCA 将如何衡量其自
身的表现。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打算专注于三个总体承诺：

• 减少和预防严重伤害；

• 制定和测试更高的标准；

• 促进竞争和有利的变化。

新加坡 菲律宾

英国审慎监管局发布对审慎流动性框架的讨论文件
监管机构：英国审慎监管局（PRA）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英国审慎监管局（PRA）发布了关于审慎流动性框架的讨论文件 1/22 （DP1/22）。 DP1/22 考虑了
银行优质流动资产 （HQLA） 股票的可用性，并征求银行、更广泛的市场参与者和其他相关方的意见，
以继续提高对以下方面的理解：

• 银行在利用其优质流动资产存量以满足异常流动性需求的能力方面感到受限的程度；

• 对其造成影响的因素；

• 在何种程度上银行觉得自己更有能力利用其优质流动资产是可取的，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点。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就关于合成数据支持金融服务创新征集意见
监管机构：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
业务类型：数据与技术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发布了关于如何使用合成数据支持金融服务创新的征集意见。英国金融
行为监管局注意到数据在推动创新方面的作用以及财务数据的性质所带来的挑战，这些数据可能既是
敏感的个人数据，也可能是商业敏感数据。 它确定了合成数据在应对这一挑战方面的潜在作用。 因
此，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正在寻求评估金融服务中合成数据的现有市场成熟度及其在公司、监管机构
和其他公共机构之间安全开放数据共享的潜力。

英国审慎监管局发布关于资本套利交易的声明
监管机构：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
业务类型： 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英国审慎监管局（PRA）发布了一份声明，提供了资本套利交易方法的最新版本。在声明中，英国审
慎监管局表示，根据巴塞尔银行标准委员会在2016年6月2日的声明，企业不应参与以抵消监管调整
为目的的交易。英国审慎监管局注意到参与此类交易可能与公司在英国审慎监管局基本规则下的义
务不一致。英国审慎监管局还提请企业注意银行监管的方法，并指出其将会根据其法则、规则和预
期对交易进行仔细审查。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发布关于挑战者银行的金融犯罪控制的多机构审查
监管机构：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
业务类型： 金融犯罪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发布了其对挑战者银行的金融犯罪控制的多机构审查。这项在2021年进
行的审查发现，挑战者银行报告的可疑活动报告数量有所上升，这引发了人们对这些银行在吸纳新客
户时尽职调查充分性的担忧。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报告介绍了其主要发现，包括弱点、良好做法的例
子和观察到的改进领域。该审查发现，挑战者银行需要改进其评估金融犯罪风险的方式，因为一些银
行未能充分检查其客户的收入和职业。

印度 马来西亚

https://www.fca.org.uk/news/press-releases/fca-launches-three-year-strategy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prudential-regulation/publication/2022/march/prudential-liquidity-framework-supporting-liquid-asset-usability
https://www.fca.org.uk/publications/calls-input/call-input-synthetic-data-support-financial-services-innovation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prudential-regulation/publication/2022/april/capital-arbitrage-transactions
https://www.fca.org.uk/news/press-releases/review-weaknesses-challenger-banks-financial-crime-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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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发布关于清盘计划的专题审查
监管机构：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
业务类型： 监督方法

鉴于新冠疫情以及在乱序清盘的情况下导致的潜在危害，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在进行专题审
查后发布了一份报告（TR22/1）。TR22/1侧重于清盘期间的流动性需求、集团内部依赖性和清盘触
发因素。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的主要意见是：

• 需要进一步开展大量工作，以确保公司的清盘计划是可信和可操作的，特别是在流动性和现金流
建模、集团内部依赖性和清盘触发因素校准方面；

• 公司应考虑在清盘时流动性需求对其资源充足水平评估、风险偏好和不可自生能力问题的影响；

• 检验清盘计划的成果是向公司的管理机构以及 FCA 展示计划和流程可信且可操作的最佳方式。

英国审慎监管局发布2022/23年度业务计划
监管机构：英国审慎监管局（PRA）
业务类型：执行

英国审慎监管局（PRA）发布了2022/23年度业务计划。业务计划列出了英国审慎监管局的2022/23
战略、工作计划和预算。英国审慎监管局为来年制定了以下战略目标：

• 保留并巩固金融危机改革所带来的银行和保险业的优势；

• 站在识别新的和正在出现的风险和制定国际政策的最前沿；

• 在其监管的行业中支持具有竞争力和活力的市场；

• 在央行内部建立一个包容、高效和现代化的监管机构。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度 马来西亚

https://www.fca.org.uk/publications/thematic-reviews/tr22-1-observations-wind-down-planning-liquidity-triggers-intragroup-dependencies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prudential-regulation/publication/2022/april/pra-business-plan-2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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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欧洲经济和财务部门战略自主权的结论
监管机构：欧盟委员会（EC）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欧盟委员会（EC）通过了关于欧洲经济和财务部门战略自主权的结论。在其结论中，委员会的重点是:

• 增强欧元的国际作用；

• 一个强大、有竞争力和有弹性的欧盟金融部门为实体经济服务，避免过度依赖第三国金融机构和基
础设施带来的风险；

• 保护和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弹性；

• 制定管理制裁的有效机制；

• 与合作伙伴的协作。

新加坡 菲律宾

欧洲央行已发布2021年年度报告
监管机构：欧洲央行（ECB）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欧洲央行（ECB）已发布2021年年度报告。根据报告，在2021年，欧盟继续应对着新冠疫情对经济
和生活带来的影响。与以往的危机不同，目前银行业财务状况处于良好状态，可以扶持经济发展和有
助于加强政策应对。但是，尽管经济复苏势头迅猛，现在需要为危机后出现的挑战做好应对的准备。
疫情带来的全方位影响会逐渐明显。与此同时，疫情导致银行经营格局发生了更为根本性的改变。数
字化进程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增强。盈利能力弱和产能过剩的长期问题可能会限制某些银行
在应对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时调整和保持竞争力的能力。

欧洲央行就杠杆交易发表了致首席执行官的信函
监管机构：欧洲央行（ECB）
业务类型：执行

欧洲证监局（ESMA）发布了一份新闻稿，总结了其与国家主管部门（NCAs）合作对公司债务和房地
产基金流动性风险进行监管的结果。欧洲证监局报告称，虽然整体合规程度令人满意，但仍有一些改
进和持续监控的空间，特别是在流动性压力测试和流动性较低资产的估值方面。

欧洲央行明确了欧洲银行业规则下政策选择的通用措施
监管机构：欧洲央行（ECB）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欧洲央行（ECB）更新了其阐述在监管银行时如何行使选择权和自由裁量权的政策。它阐明了欧洲央
行如何行使由最近欧盟银行业规则变化带来的选择和自由裁量权，以确保适用于银行的规则得到一致
和透明的执行。所发布的更新政策涉及到日常监管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如何计算净稳定融资比率，
欧洲央行如何评估银行寻求减少其资本或免除第三国集团内部风险敞口暴露于大额风险限制的申请，
以及银行需要什么样的文件来进行此类申请。

欧洲证监局和国家主管部门明确基金流动性压力测试需要改进的地方
监管机构：欧洲证监局（ESMA）
业务类型：执行

欧洲证监局（ESMA）发布了一份新闻稿，总结了其与国家主管部门（NCAs）合作对公司债务和房地
产基金流动性风险进行监管的结果。欧洲证监局报告称，虽然整体合规程度令人满意，但仍有一些改
进和持续监控的空间，特别是在流动性压力测试和流动性较低资产的估值方面。

印度 马来西亚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4/05/council-adopts-conclusions-on-strategic-autonomy-of-the-european-economic-and-financial-sector/
https://www.bankingsupervision.europa.eu/pres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html/ssm.ar2021%7E52a7d32451.en.html
https://www.bankingsupervision.europa.eu/press/letterstobanks/shared/pdf/2022/ssm.2022_letter_on_leveraged_transactions.en.pdf
https://www.bankingsupervision.europa.eu/press/pr/date/2022/html/ssm.pr220328%7E9a023d4e1f.en.html
https://www.esma.europa.eu/press-news/esma-news/esma-and-ncas-find-room-improvement-in-funds%E2%80%99-liquidity-stress-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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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监管机构发布关于欧盟金融体系风险和脆弱性的报告
监管机构：欧洲监管机构（ESAs）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欧洲监管机构（ESAs）发布了2022年第一份联合风险评估报告。该报告强调了金融部门日益增加的
脆弱性以及环境和网络风险的上升。在报告中，欧洲监管机构建议国家主管部门、金融机构和市场
参与者采取以下政策行动：

• 金融机构应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进一步潜在负面影响做好准备，并确保遵守欧盟和全球层
面的制裁制度；

• 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应为金融部门资产质量可能出现的恶化做好准备；

• 应密切关注收益率进一步上升和风险溢价突然逆转对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影响；

• 散户投资者尤其受到关注，监管者应监控散户投资者的风险，因为他们在金融市场的参与度近年
来大幅增加；

• 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将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考虑因素纳入其业务战略和治理结构；

• 考虑到网络事件的高水平和高频次，金融机构应加强其网络弹性，并为可能增加的网络攻击做好
准备。

新加坡 菲律宾

欧洲银行业监管局发布关于证券化风险保留要求的最终技术标准草案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监管局（EBA）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欧洲银行业监管局（EBA）发布了其监管技术标准的最终草案，其中详细说明了在《证券化条例》
中规定并经资本市场恢复计划修订的风险保留相关的组织者、发起者和原始贷方的要求。监管技术
标准旨在明确风险保留要求，确保更好地协调利益并降低道德风险，从而进一步促进欧盟稳健、安
全和强韧的证券化市场的发展。

欧盟委员会发布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条例运作的咨询文件
监管机构：欧盟委员会（EC）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欧盟委员会（EC）发布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条例运作的针对性咨询文件。欧盟委员会的咨询旨在补充其
他倡议收集的信息，包括最近欧洲证监会、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就货币市场基金
现行规则的运作开展的工作。特别是，本次咨询将考虑到货币市场基金条例对其不同经济方面的影响
以及其在欧盟经济中的作用。

欧洲证监会发布关于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下适当性和限于交易执行服务要求的指南
监管机构：欧洲证监会（ESMA）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欧洲证监局（ESMA）发布关于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下的适当性和限于交易执行服务方面的指南。该指
南旨在提高清晰度并促进在适用性和限于交易执行服务的某些方面的应用中达到趋同。欧洲证监会期
望这些指南通告强调一些重要问题从而促进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下适当性和限于交易执行服务的应用和
监管方法的更大融合，从而提高现有标准的价值。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发布了关于修订合同边界和技术条款评估准则的最终报告
监管机构：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发表了关于修订其合同边界准则和技术条款评估准则的最
终报告。修订后的准则就保险和再保险企业应如何应用《偿付能力II》和欧盟委托监管条例（EU）
第2015/35号关于保险和再保险合同边界以及最佳估值的要求提供了指导。

印度 马来西亚

https://www.eba.europa.eu/esas-see-recovery-stalling-amid-existing-and-new-risks
https://www.eba.europa.eu/eba-publishes-final-draft-technical-standards-risk-retention-requirements-securitisations
https://ec.europa.eu/info/consultations/finance-2022-money-market-funds_en
https://www.esm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library/esma35-43-3006_gls_on_certain_aspects_of_the_mifid_ii_appropriateness_and_execution-only_requirements_en.pdf
https://www.eiopa.europa.eu/document-library/guidelines/final-reports-revision-of-eiopa-guidelines-contract-boundarie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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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监管机构发布2021联合年度报告
监管机构：欧洲监管机构（ESAs）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欧洲监管机构（ESAs）发布了联合委员会2021年年度报告，其中详细介绍了过去一年完成的联合工作。
2021年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制定与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监管框架。其他跨部门关注的主要领域包
括：评估联合风险；加强消费者保护；发展可持续金融和证券化的监督监管框架。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发布一份关于可持续性偏好整合指南草案的咨询文件
监管机构：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
业务类型：消费者保护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发布了一份关于根据《保险分销指令》将客户的持续性偏好整
合到适用性评估中的指南草案的咨询文件。该草案涵盖多个领域，包括：

• 如何帮助客户更好理解可持续偏好的概念和其投资选择；

• 如何将客户偏好与产品匹配（基于可持续金融披露法规的产品披露）；

• 何时进行可持续性偏好评估。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度 马来西亚

https://www.esma.europa.eu/press-news/esma-news/esas-publish-joint-annual-report-2021
https://www.eiopa.europa.eu/document-library/consultation/public-consultation-draft-guidelines-integrating-customer%E2%80%9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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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列出了五年数据收集蓝图
监管机构：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
业务类型：数据与技术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发布了一份阐述一个五年蓝图的讨论文件，旨在改变从其监管的2,000

多家的企业中收集金融行业数据的方法。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表示，它打算通过其新的数据收集系
统——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终端（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Connect），收集更深
入、更广泛的数据集。该文件为每个行业量身制定了蓝图，以反映正在进行的新数据收集工作、预期
的监管政策议程和行业适应变化的能力。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制定了加密资产的初步风险管理与政策蓝图
监管机构：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
业务类型：执行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发布了一封信函，列出了对所有从事与加密资产相关活动的受监管实
体的初步风险管理预期。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还发布了直至 2025 年的政策路线图。其预计所有受监
管的实体将：

• 在从事与加密资产相关的活动之前，进行适当的尽职调查和全面的风险评估，并确保他们了解并
采取措施减轻他们在此过程中可能承担的任何风险；

• 在依赖第三方开展涉及加密资产的活动时，考虑澳大利亚审慎标准中的原则和要求；

• 通过明确岗位职责和向董事会提出与新风险项目有关主要风险的相关报告，实行稳健的风险管理
控制。

根据其政策蓝图，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打算：

• 加密活动方面：在巴塞尔委员会完成当前磋商后，就澳大利亚实体对授权存款机构的加密资产风
险敞口的审慎处理要求进行磋商；

• 操作风险方面：推进操作风险管理新要求和修订要求，包括控制有效性、业务连续性和服务提供
商管理；

• 稳定币方面：寻求对支付稳定币进行审慎监管的潜在途径。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就中期报告标准进行咨询
监管机构：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发布了中期报告标准，该标准将与最新的资本充足率和授权吸收存款机
构的信贷风险资本要求一起征求意见。公布的咨询方案旨在嵌入强劲的资本水平，并使澳大利亚的标
准符合国际认可的《巴塞尔协议III》要求。

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发布了两份新金融犯罪指南
监管机构：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AUSTRAC）
业务类型：金融犯罪

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AUSTRAC）发布了两份新金融犯罪指南，旨在帮助企业阻止勒索软件
入侵支付和数字货币的犯罪滥用。检测和停止勒索软件支付指南提供了帮助企业识别和报告支付是否
被勒索软件入侵有关的信息和关键指标。防止数字货币的犯罪滥用指南提供了指标，以帮助包括数字
货币交换提供商在内的企业识别和报告通过数字货币进行的犯罪活动。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度 马来西亚

https://www.apra.gov.au/news-and-publications/apra-lays-out-five-year-data-collection-roadmap
https://www.apra.gov.au/crypto-assets-risk-management-expectations-and-policy-roadmap
https://www.apra.gov.au/news-and-publications/apra-consults-on-interim-reporting-standards-as-part-of-its-revisions-to
https://www.austrac.gov.au/news-and-media/media-release/austrac-works-businesses-target-ransomware-and-criminal-use-digital-curr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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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交所集团和英国政府可持续发展投资项目合作，为新兴市场调动公共资本
监管机构：新加坡交易所 （SGX）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新加坡交易所集团（新交所，SGX）宣布已与英国政府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部（FCDO）的旗舰项目
合作，旨在调动公共资本市场，对亚洲的可持续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支持。MOBILIST项目通过
上市产品架构调动机构资本，为新兴和前沿市场中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新证券发行人提供
资金和技术支持。该项目将识别并支持全新、附加、可扩展和商业可行的投资产品，使其寻求在全球
主要交易所公开上市，例如新交所集团。

新加坡金管局宣布发布澳大利亚-新加坡金融科技过渡性协议
监管机构：新加坡金管局（MAS）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宣布与澳大利亚财政部签署了澳大利亚-新加坡金融科技过渡性协议。澳大
利亚-新加坡金融科技纽带协议制定了一个框架：

• 深化双边和多边金融科技合作，促进金融科技领域的贸易、投资和生态发展；

• 支持相互建立旨在拓展彼此市场的金融科技公司，鼓励金融科技公司利用现有设施和援助来探索新
的商业机会，降低进入壁垒；

• 以当前的合作为基础，加强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之间政策官员、监管机构和行业团体之间的联系，共
同努力去分享金融科技专业知识和鼓励开发新机遇；

• 探索有关金融科技新兴问题的联合创新项目，以帮助该行业驾驭不断变化的空间，分享有关新兴市
场趋势的信息，并从每个司法管辖区的经验中学习。 这包括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数字身份、
跨境数据连接、数据可移植性以及金融科技应用促进可持续金融发展等领域的合作。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度 马来西亚

https://www.sgx.com/media-centre/20220331-sgx-group-and-uk-governments-sustainable-development-investment-programme
https://www.mas.gov.sg/news/media-releases/2022/australia-and-singapore-to-deepen-collaboration-in-fin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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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央行通过数字市场模式促进金融创新
监管机构：菲律宾央行（BSP）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菲律宾央行（BSP）宣布正探索通过使银行、电子货币发行商 （EMI） 和金融服务提供商 （FSP）
在数字市场中与客户进行交易来促进数字金融创新的方法。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包括：

• 零售贷款产品，例如住房抵押贷款、信用卡、机动车贷款、工资贷款和其他用途的消费信贷；

• 其他零售金融产品，例如现金卡、借记卡和其他相关产品；

• 零售保险产品、集体投资计划或集合投资基金，例如共同基金和单位投资信托基金；

• 金融委员会可能授权的其他金融产品或服务。

菲律宾央行和普惠金融联盟联合发起关于提高普惠金融和数字化支付的现金代理人登记项目
监管机构：菲律宾央行，普惠金融联盟（BSP,  AFI）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菲律宾央行（BSP）和普惠金融联盟（AFI）联合发起了关于现金代理人的代理人登记项目，该项目
旨在加强菲律宾央行的普惠金融和支付数字化的双重目标。代理人登记是一种监管技术工具，用来
加强菲律宾央行对现金代理人的监管。该登记项目将促进代理人数据的标准化和及时收录，并创建
一个帮助客户定位到最近的授权代理人及其提供的金融服务。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度 马来西亚

https://www.bsp.gov.ph/SitePages/MediaAndResearch/MediaDisp.aspx?ItemId=6212
https://www.bsp.gov.ph/SitePages/MediaAndResearch/MediaDisp.aspx?ItemId=6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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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储备银行发布了关于发展和监管政策的声明
监管机构：印度储备银行（RBI）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印度储备银行 （RBI）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列出了与流动性措施、监管以及支付和结算系统的发
展和监管政策措施。声明突出了即将到来的发展，其包括：

• 一份关于气候风险和可持续金融的讨论文件；

• 计划召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适用于受印度储备银行监管的单位 （RE） 的客户服务监管的状况并
提出改进建议；

• 计划通过使用统一支付接口 （UPI） 启用客户授权来鼓励无卡现金提取；

• 支付系统运营商 （PSO） 的未来方向包括识别、评估、监控和管理网络安全风险（包括信息安
全风险和漏洞）的稳健治理机制，并指定确保安全和安全的数字支付交易的基线安全措施。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度

印度储备银行发布关于数字银行的指导方针
监管机构：印度储备银行（RBI）
业务类型：执行

印度储备银行（RBI）发布了关于建立数字银行部门的指导方针。指南涵盖的事项包括：开设数字
银行单位的一般许可、基础设施和资源、网络安全、数字银行单位必须提供的最低产品和服务、数
字银行客户教育和报告要求。

印度证监会宣布成立共同基金行业工作组
监管机构：印度证监会（SEBI）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印度证监会（SEBI）宣布成立共同基金行业工作组。其中一个小组将审查赞助共同基金的资格要求。
印度证监会解释，这需要有一套可以替代的资格要求，以使新参与者能够充当保荐人，从而促进共同
基金行业的竞争与合并。另一个小组将审查受托人的作用和义务，以精简受托人和资产管理公司层面
的职责，确保受托人能够专注于其受托义务和监督作用。

印度储备银行发布关于非银行金融公司上层资本要求的通知
监管机构：印度储备银行（RBI）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印度储备银行（RBI）发布了一份关于非银行金融公司上层资本要求的通知，列出了普通股一级资本
（CET1）的要素。非银行金融公司上层资本应保持普通股一级资本中至少占风险加权资产的9%。

马来西亚

印度储备银行发布了一份关于流动覆盖率说明的通知
监管机构：印度储备银行（RBI）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印度储备银行（RBI）发布关于《巴塞尔III流动性标准框架—流动覆盖率》的通知。印度储备银行已
经决定允许银行计算政府证券和一级高质量流动资产，以在强制性法定流动性比率（SLR）要求范围
内为流动性覆盖率利用流动性工具（FALLCR）达到净需求和时间负债（NDTL）的16%。

https://www.rbi.org.in/Scripts/BS_PressReleaseDisplay.aspx?prid=53536
https://www.rbi.org.in/Scripts/NotificationUser.aspx?Id=12285&Mode=0
https://www.sebi.gov.in/media/press-releases/apr-2022/sebi-constitutes-working-groups-for-mutual-funds_57780.html
https://www.rbi.org.in/Scripts/NotificationUser.aspx?Id=12296&Mode=0
https://www.rbi.org.in/Scripts/NotificationUser.aspx?Id=12291&Mod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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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央行发布三份监管报告
监管机构：马来西亚央行（BNM）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马来西亚央行（BNM）发布了三份监管报告，包括2021年年度报告、2021年经济和货币审查和
2021年下半年金融稳定审查：

• 2021年年度报告列出了银行在履行其促进货币和金融稳定使其有利于马来西亚经济可持续增长
的职责的工作和措施；

• 2021 年经济和货币审查列出了马来西亚央行的经济评估和展望；

• 2021 年下半年金融稳定审查详细说明了马来西亚央行对国内金融稳定的风险和前景的评估。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度 马来西亚

https://www.bnm.gov.my/-/ar2021_en_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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